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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全市中小学传染病防控 

工作督查及培训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教体局）、卫生健康委，开发区城乡管

理局，市蜀冈—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社会事业局，市生态科技新城

社会事业局，市直各学校： 

冬季是传染病高发季节，近期我市个别学校出现诺如病毒引

起的肠道传染病疫情。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流感等传染病防控

和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教体艺厅〔2019〕1 号）精神，

为切实做好全市中小学校园传染病防控工作，保障广大师生的身

体健康。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全市中小学校园冬季传染病防控督查

及培训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． 督查工作 

1. 督查时间： 

12 月 24 日—26 日 

2.督查内容： 

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（详见附件 1） 

3.督查要求： 

（1）随机抽查。督查组到每个县（市、区）检查各地的自

查情况，随机抽查不同类型的学校（高中、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），

至少各 1 所。 

（2）现场查看。督查组通过现场查阅医务室学生健康教育

档案、食堂管理档案和财务管理等资料，结合各学校传染病防控

工作汇报的情况，对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当场反馈，限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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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。 

（3）及时总结。各督查组检查结束后，及时总结本组检查

的情况，并报市教育局体卫艺处。 

（4）督查人员分组表（见附件 2） 

二． 培训工作 

1.时间地点： 

时间：2019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14：00 

地点：扬州旅游商贸学校实训楼 

2.培训内容： 

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传染病预防控专业知识 

3.参培人员：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职能科室负责人及分管学校卫生工作

负责人，市直学校分管负责人及具体工作负责人。 

 

 

附件：1.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评估表         

          2.扬州市中小学校冬季传染病防控督查人员分组表 

          3.参培人员回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扬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    扬州市卫生健康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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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评估表 
学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属县区：               

办学性质：1.公办 2.民办 3.其他 

学校类别：1.大学 2.高中 3.技校 、职中 4.初中 5.小学   托幼机构：1.幼儿园 2.托儿所 3.学前班     

学生人数 ：               年级数：             班级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估

项目 

分

值 
具体内容 评价方法及评分标准 

得

分 
备注 

5 
（是□  否□）成立由校长为第一负责人

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小组 

查看文件；“是”得 5 分，

“否”得 0 分 

 
 

5 
（是□  否□）制定学校传染病及相关突

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应急预案或制度 

查看文件；“是”得 5 分，

“否”得 0 分 

 
 

5 
（是□  否□）指定校医或保健老师为传

染病疫情报告人 

查看文件；“是”得 5 分，

“否”得 0 分 

 
 

5 
（是□  否□）制定学生晨、午检制度并

有工作记录 

查看文件；“是”得 5 分，

“否”得 0 分 

 
 

5 
（是□  否□）制定学生因病缺课登记、

追踪制度，且记录齐全 

查看文件；“是”得 5 分，

“否”得 0 分 

 
 

5 学生因病缺课登记、追踪落实情况 
查看记录；“是”得 5 分，

“否”得 0 分 

 
 

5 学生复课证明查验落实情况 
查看记录；“是”得 5 分，

“否”得 0 分 

 
 

5 隔离、停课落实情况 
查看记录、访谈，酌情给

分  

 
 

5 
（是□  否□）制定通风、消毒制度，并

有工作记录 

查看文件；“是”得 5 分，

“否”得 0 分 

 
 

组织

保障 

与制

度落

实 

（50

分） 

5 通风、消毒落实情况 现场查看，酌情给分 
 

 

10 （是□  否□）设立保健室/卫生室 
现场查看；“是”得 10 分，

“否”得 0 分 

 
 医疗

保障 

（20

分） 
10 

（是□  否□）配备国家规定的卫生保健

人员 

学 生    人 ， 校 医        

人，“是”得 10 分，“否”得

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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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

项目 

分

值 
具体内容 评价方法及评分标准 

得

分 
备注 

5 
（是□  否□）投入一定比例经费用于传

染病防控 

查看文件，投入     万； 

“是”得 5 分，“否”得 0 分 

 
 经费

投入

及 

物资

储备 

（10

分） 

5 

（是□  否□）储备个人防护、消杀用品，

其中： 

口罩      个，一次性医用手套      

双 

白大褂     件，洗手液      瓶 

消毒粉或液       包/瓶 

现场查看，酌情给分 

 

 

5 
（是□  否□）对学生开展过健康教育 

形式                ，内容               

查看记录；“是”得 5 分，

无传染病内容或“否”得 0

分 

 

 

5 

（是□  否□）对教职工开展过健康教育

或培训 

形式                ，内容               

查看记录；“是”得 5 分，

无传染病内容或“否”得 0

分 

 

 

5 
（是□  否□）组织教职工学习各项制度

和应急预案 

重点查看校长/园长、后勤

主任和各班班主任等关键

岗位人员培训记录；“是”

得 5 分，“否”得 0 分 

 

 

健康

教育 

（20

分） 

5 
（是□  否□）对家长开展过健康教育 

形式                ，内容               

查看记录；“是”得 5 分，

无传染病内容或“否”得 0

分 

 

 

总评 得分：              评价： □优秀  □良好  □合格  □不合格 

 

注： 总分为 100 分，其中优秀：100—90 分，良好：89—75 分，合格：74—60 分，不合格：60

分以下。 

国家规定的卫生保健人员：寄宿制学校和 600 人以上学校，按 600:1 的比例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

员；600 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可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或保健老师。托幼机构收托儿童在 150

名以下的必须配备专职保健医师 1-2 名；收托儿童超过 150 名的应同时配备专职保健护士或保健

老师，全日制的按 200:1 配备，寄宿制的 180：1 配备。 

卫生保健人员中，若为卫生专业人员，则应持有卫生专业执业资格证书；若为保健老师，则应持

有教师资格证。 

学校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估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估人：                

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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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扬州市中小学校传染病防控督查人员分组表 
 

组别 检查地区 检查组成员 

1 
宝应、高邮 

江都、 
*申根宛、张军、程蓓 

2 
仪征、邗江 

开发区、 
陆新喜、*纪有仁、董玉颖 

3 
广陵、市直学校 

生态新城、景区 
*李壹、何日、许纯 

 

备注：姓名前加*号的为每组联系人 

各组联系人电话： 申根宛：13665270186 

                 纪有仁：13004333195 

                    李  壹：1595278839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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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参培人员回执 

序号 单 位 姓名 性别 职 务 联系电话 

      

      

 


